
反垄断 “热” 中的 “冷” 思考

主讲人： 王先林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教授）

时间： 11月 24日 周三 18:00

地点：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08东方会堂

法律与文学的文明论视野
主讲人：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宪法与国

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11月 26日 周五 14:00

地点： 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

1号楼 208室

跨国公司与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数

据主权问题

主讲人： 张鹏 （北京师范大学网

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 对

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

中心研究员、 曾任外交部条约法

律司综合处副处长）

时间： 11月 26日 周五 19:00

腾讯会议室： 296104797

晚清民国县官司法舞台的变迁
主讲人： 张仁善 （中国法律史学

会执行会长、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

时间： 12月 01日 周三 18:30

腾讯会议室： 333114178

会议密码： 633643

朱非 整理

近期讲座预告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记者从教育部官网获

悉， 教育部发布 《关于成立第八届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的通知》 对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指导委员会做换届调整， 成立第八

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

会。 在组成人员名单中， 北京大学

法学院院长兼法学类专业委员会主

任潘剑锋当选为第八届全国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第八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

潘剑锋任法学类专业委员会主任

第六届环境法治国际论坛在沪举行

探讨我国气候诉讼与司法实践的可能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1 月 19-20 日， 由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支持的第六届环

境法治国际论坛： 气候诉讼国际研

讨会在上海举行。

本次研讨会围绕发生在欧洲、

美洲和亚洲不同国家气候诉讼的类

型， 以及我国气候诉讼的可能性等

议题展开研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彭

峰研究员担任研讨会主持人， 指出

近几年气候诉讼在全球层面具有重

大的突破， 发生了显著的增长， 在

此背景下， 与会专家聚焦全球各代

表地区最新的气候诉讼案例， 以及

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 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

长姚建龙在致辞中表示， 最高院在

今年发布的白皮书中， 首次将环境

资源案件划分为环境污染防治案

件、 生态保护案件、 资源开发利用

案件、 气候变化应对案件和生态环

境治理服务案件等五大类型， 充分

契合环境资源司法理念和归口审理

机制改革， 满足环境资源审批实践

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中国政法大学朱明哲副教授指

出， 我国在气候政策使用上主要有

两种方式， 一是作为补充现有法律

文本解释的补充性材料； 二是在合

同案件引用气候变化政策， 作为解

释合同的依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忠民教授

建议， 将气候变化诉讼纳入民法典

及司法解释的兜底条款中； 对涉及

多重法律关系尤其是民事和行政交

叉的案件做并案审查， 这将有助于

环境法的综合性以及最终的纠纷解

决。

上海社会科学院环境资源法中

心何卫东主任在总结时认为， 在碳

中和、 碳减排等政策措施的推进

下， 在碳金融、 衍生产品等实践的

发展情况下， 环境司法将可能在相

关领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院长

王文革教授则表示， 气候变化诉讼

要寻找新的突破口， 针对温室气体

的特殊性做好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

设计方案， 通过提升技术实现温室

气体的转化。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暨南大学校名取自于 《尚

书》 “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意即中华声威文教泽被南洋全

土。 暨南学堂初设南京， 1921

年迁至上海， 1927 年改组为国

立暨南大学， 是“国内之唯一特

殊华侨教育机关， 南洋华侨子弟

之最高学府”。

暨南大学在社会科学院下设

有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 1930

年开设法学院， 下设法律学系、

政治经济学系及外交领事专科。

1937 年八·一三事变校舍被毁，

正值国家教育重实轻文， 法学院

被裁撤， 至此， 上海法学教育已

没有国立法科存在。 1941 年以

后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 1945

年抗战胜利后， 暨南大学回沪，

重建法学院， 1949 年在上海停

办。

暨南大学法学教育的规模不

大， 法律系 1929 年新生仅 16

人， 1930 年学生总数也只有 60

人， 每年能毕业的学生更少。

暨南大学第一任法科主任石

颖的建系感言提到“帝国主义施

用其炮舰政策， 迫我订立偏私之

不平等条约， 攫取治外法权， 从

而扰乱中国之司法， 破坏中国之

行政。 ……是故法律之改良、 司

法之整顿， 非有曾受相当之训练

之人才不可。” 这也体现了为了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为国家培

养法律人才这一法学教育宗旨。

也因此， 暨南大学法学教育中格

外重视“中国百年史” “国文”

等课程的教学。

暨南大学， 顾名思义， 以培

养南洋华侨人才为主， 法学教育

就偏重于帮助南洋华侨争取平等

的民生权利、 维护合法权益； 并

始终保持对南洋诸岛领土权属的

关注和支持， “鉴于历来驻屯南

洋群岛领事之失败， 不得不求补

救之道， 而本系之设立， 即基于

此”。 也因此在课程设置时， 特

设相关南洋地区法律的课程， 如

南洋概况、 南洋地区习惯法等；

并首创性地在法学院开设外交领事

专业， 以使学生掌握相关侨民和领

事方面的知识， 服务国家。 暨南大

学法学教育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关注

南洋、 南海问题， 并为此服务的高

校专业。

暨南大学法学教育中英美法及

其比较法的课程比重较大， 这与法

律系的大部分教师来自东吴大学法

学院， 以及有美国留学背景有很大

关系。 比较法的教学注重于英美法

系和大陆法系民、 商法之间的比

较； 一部分教材使用英文原版， 这

也促进了学生英文水平的提高。

暨南大学有较为丰富的课外活

动， 以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 作为

培养华侨人才的最高学府， 学校注

重学生在内地的参观访问， 并经常

开设学术讲座， 如鲁迅在上海就曾

三次莅临学校分别以“关于文艺创

作与读书方法” “文艺与政治的歧

路” “离骚与反离骚” 为题作演

讲， 陶行知、 竺可桢、 王建亚等著

名学者也经常光顾学校作各种演讲

及授课。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11 月 19 日， 华东政法大学召

开“研究生教育 40 周年” 高峰论

坛， 探讨展望“十四五” 规划与一

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研究生教育40周年回顾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屈

文生介绍了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

育历史发展。 1981 年 11 月， 华东

政法大学的法制史和国际法成为首

批研究生招生专业， 开启了华政的

研究生教育序幕。 1996 年， 华政

成为全国首批 8家获得法律硕士学

位授予权单位之一， 开启了法学硕

士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并轨发展的

局面；

1998 年， 学校获得法学博士

学位授予权， 取得上海地区法学博

士点零的突破， 学校实现了从学

士、 硕士到博士的一体化法学人才

培养体制；

2006 年， 华政获产业经济学、

行政管理、 社会保障等经济学门

类、 管理学门类二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予权， 研究生教育从单一的法学

学科向多学科门类发展；

2016 年， 华政获得公共管理

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实现了博士

层面从法学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发展

的新局面； 近年来， 华政积极探索

自主设置学科、 交叉学科的建设，

设立了智能法学、 传播法学、 党内

法规等社会前沿和紧缺的研究生学

位授权点。

截至 2021 年， 华政共有 2 个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8 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 7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

点。 创办研究生教育 40 年来， 学

校共为社会培养了两万余名硕士研

究生和千余名博士研究生。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

在讲话中指出， 40 年来， 学校研

究生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 从单科到多科， 多类型、 多层

次的发展，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

交汇点， 要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 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以

十九届六中全会、 习近平法治思

想、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等为

指导， 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

教育使命， 统筹好研究生规模、 层

次与结构， 协调研究生招生、 培

养、 就业与校友的关系， 发挥导师

与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研

究生教育管理重心下移， 发挥学院

办学的主体地位。

探索法治人才培养新模式

论坛围绕国家和省 （市） “十

四五” 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容阐释， 各高

校“十四五” 发展规划中研究生教

育发展目标定位、 改革路径， 研究

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 瓶

颈障碍、 典型案例、 发展路径， 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与实现

路径， 学科目录修订背景下学科专

业结构布局优化、 交叉学科学位点

培育与建设， 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

培养模式探索， 研究生教育破“四

唯” 改革与经验， 国外研究生教育

经验及其借鉴等进行讨论交流。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主要

谈及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她认

为， 要准确地把握涉外法治人才的

培养内涵， 涉外法治人才应该具有

爱国情怀、 良好的政治素养、 缜密

的逻辑思维、 创新的思维能力、 有

扎实的法学和外语功底， 具有多科

的知识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 在怎

么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方面， 她表

示， 要强调系统性、 注重实践性，

同时要重视外语学习。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

示， 华东政法大学在过往的 40 年

里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的情况下，

建议在未来的学科建设当中加大学

科的交叉。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车浩介

绍， 北大法学院已经形成面向法律硕

士、 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不同群体所

开设的不同类型的写作课。 在博士生

培养环境中增加论文讲评会的环节，

尽早让学生进入写作状态， 督促学生

的读书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圣

平则从一流法科建设谈起， 认为应注

重学术自由和思辨性人才培养， 注重

学生法律实践能力培养， 注重对法学

教育资源全方位的服务， 培养学生个

人担当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并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胡立君分享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情况和做法。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卢春龙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法治

人才培养情况可以归结为“四个跨”：

跨学科、 跨学段、 跨学校、 跨国境；

并表示法学院校要共同承担起为法治

中国培养输送更多的法治人才， 落实

好新时代的法治人才培养规划。

B7 法学院
www.shfzb.com.cn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研究生教育 40周年”高峰论坛

开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最早关注南洋、南海问题的暨南大学法学院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由同济大学法

学院和上海市法学会多元解纷法治

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同济天下·法

治论坛———聚焦 2021 年民事诉讼

法修改” 在同济大学举办。

与会专家针对 10 月发布公开

征求意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修正草案）》 展开研讨。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教

授主持论坛。 在“民诉法修改的实

践思考” 部分的研讨中， 来自立法

机关、 审判机关、 司法行政、 律师

界、 调解行业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就

司法确认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 独

任制等在繁简分流试点过程中的实

施情况、 存在的问题、 改革举措等

进行了交流。 在“民诉法修改的学

理论证” 环节， 来自各高校的学者

从诉权保护、 程序设计、 公正与效

率关系、 修法的系统思维等角度发

表了各自的观点。

据介绍， 本论坛结束后将汇集

与会代表的意见， 分别进行梳理之

后， 提交有关机关参考。

“同济天下·法治论坛”在同济大学举办

聚焦202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


